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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的要件與著作種類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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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著作的定義：著作：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術

範圍之創作。（著作權法3條1項1款）

◼著作必須具備文藝性

◼文藝性作品成立著作

◼實用性物品不成立著作

◼著作必須是人類創作

什麼是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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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的種類

•語文著作

•戲劇舞蹈著作

•音樂著作

•美術著作

•圖形著作

•攝影著作

•視聽著作

•錄音著作

•建築著作

•電腦程式著作



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

•美術著作：包括繪畫、版畫、漫畫、連環圖（卡通）、
素描、法書（書法）、字型繪 畫、雕塑、美術工藝品及
其他之美術著作。

•攝影著作：包括照片、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
所創作之著作。

•圖片，依其創作性質通常分屬於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，
均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。



著作財產權與網路利用行為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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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

•所謂的著作財產權，是指利用著作的行為方式規定於著
作權法由著作人專有者，此類行為往往與著作的流通、
傳播有關。

•受到著作財產權保護的著作利用行為態樣，實質上構成
了著作的「商業模式」與「變現環」，可以透過「授
權」、「讓與」進行著作財產權交易。

•利用著作的行為方式規定於著作權法由著作人專有者，
即為受保護之著作財產權。
• 例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之權利。



著作財產權與網路利用行為

•著作財產權包括：重製權、公開口述權、公開播送權、
公開上映權、公開演出權、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示權、
改作權、編輯權、散布權、出租權。

•將網路上的內容下載、拷貝，構成重製行為；透過網路
傳輸、分享網路上取得的內容，構成公開傳輸行為，若
沒有取得授權，就很有可能侵害重製權、公開傳輸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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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參考他人圖片來創作嗎？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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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聲判字第171號刑事裁定

• 照片之攝影著作所保護者為照片之本身，至於照片中所拍攝之
「對象」並非攝影著作權所保護之範圍；任何人未經攝影著作權
人之授權，固不得以複製、影印等重製方式而直接使用他人之照
片，但攝影著作之著作權人不得禁止他人就與照片內容相同之人、
物、景進行拍攝，或是禁止他人就相同之人、物、景作為寫真描
繪之對象。如他人僅就照片中之自然風景、動植物、建築物等作
為寫真描繪之對象，以繪畫者本身藝術觀點及專業繪畫技巧呈現
該照片中之自然風景、動植物、建築物等，並無剽竊、仿冒攝影
著作所展現包括空間、角度、光線與大自然光影、色彩等整體結
合之思想及創意，則兩者應屬各自完成之攝影著作與美術著作，
並無所謂重製他人著作之行為。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聲判字第171號刑事裁定

• 聲請人就本案照片雖享有攝影著作權，惟依前揭說明，攝影著作
所保護之範圍僅限於本案照片本身及重製之權利等，但就本案照
片之內容即拍攝之對象，包含建築物、蒸汽火車、鐵道鐵軌、山
林植物、溪水等景物，因聲請人並無禁止他人片之內容，就相同
之景物，以自己之藝術觀點及專業繪畫技巧，呈現該照片中之景
物而作成本案畫作，其相類似之處本係就不變之山川河景，並非
攝影者創作而來，且就畫作中之水波、橋之結構此等不同之處，
尚難認有重製再現聲請人攝影著作之情形，故對於本案照片而言，
非屬不法侵害攝影著作權之行為。。

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80號

• 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06年7月19日、同年8月12日拍攝「蘭城百工
古城裡最悠久的印舖 廣文堂」（下稱系爭照片2）及「蘭城百工 
榮興木雕社」（下稱系爭照片1）之攝影作品，且系爭照片於客
觀上已可展現原告對於傳統文化之思想情感，屬著作權法之攝影
著作，且原告為著作權人。原告於106年8月7日、同年10月13日
將系爭照片1、2上傳至其臉書網頁。嗣原告於107年3月7日發現
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，臨摹系爭照片而繪製畫作2幅（下稱
系爭畫作1、2），並上傳至被告之臉書。

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80號

⒈系爭照片1與系爭畫作1之比較：

細繹系爭照片1與系爭畫作1之主角均為同一男性，均穿著淺色POLO衫，口中
均刁著菸，菸的角度均相同，該名男性之坐姿、神態、表情均相同，且兩者
之背景、構圖、輪廓、主角身旁物品擺設均一致，色調均類似，兩者不論質
或量之相似性甚高，應認有實質相似。

⒉系爭照片2與系爭畫作2之比較：

觀諸系爭照片2與系爭畫作2之主角均為同一女性，均穿著紫色鑲有珠花上衣，
該名女性之坐姿、神態、表情均相同，且兩者之背景、構圖、輪廓、主角身
旁物品擺設、桌面擺放物品均一致，色調均類似，甚至連窗外停放之機車、
路邊行駛經過之汽車、女性主角右側內衣肩帶滑落之情況均相同，兩者不論
質或量之相似性甚高，應認有實質相似。

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80號

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80號

• 是系爭畫作係被告以繪畫方式對系爭照片為直接重複製作，依前
開說明，自構成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前段之「重製」。被
告雖辯稱依學者章忠信「依照片畫圖不會構成侵害著作權」之見
解，被告上開行為未侵害原告就系爭照片之著作權云云，然細繹
被告所提之前開文章之文義應指攝影著作之著作人僅取得攝影著
作之著作權，對於所拍攝之人物、動物、風景無著作權，故他人
使用相同人物、風景繪畫圖畫並未侵害攝影著作之著作權，然本
件被告並非單純使用系爭照片中相同之素材（即人物、背景）去
創作畫作，而係直接抄襲系爭照片之全部內容繪畫，自與該篇文
章所指情事不同故被告此部分所辯，亦不足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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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慎選下達給AI的素材（圖片、文字、影像），從根本預防

可能的法律爭議

◼下達的指令應避免要求AI集中使用特定作者或作品的特質，

以免與他人作品過度相似

◼一個本來就侵害著作權的行為，透過AI來執行，當然一樣

會侵害著作權

給AI使用者的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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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利用他人圖片算合理使用嗎？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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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（著作權法65條1項）

◼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

他合理使用之情形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以為判

斷之基準：一、利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

育目的。二、著作之性質。三、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

之比例。四、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 （著作

權法65條2項）

合理使用是對於著作財產權的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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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利用圖

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（著

作權法51條）

◼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

理範圍內，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（著作權法52條）

著作權法44條至63條的合理使用舉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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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案例事實

◼告訴人ＯＯ公司在www.taiga-life.com.tw網站上所使用之商品

照片及圖文，ＯＯ公司皆享有著作財產權，被告於民國110年12

月20日前之某時，未經告訴人許可，擅自使用告訴人之商品照片

及圖文，並下載、儲存及使用於被告在蝦皮平台註冊之帳號

「xxxxxxxxx」，先刪除「ＯＯ」之註冊商標字樣後，以重製再

公開傳輸之方式，張貼告訴人公司網站介紹「瞬熱式暖房機」相

片共8張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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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法院就被告行為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之判斷

◼行為人係將圖片使用於販售商品，促使消費者加以購買，自屬商業目的；

且其係重製作者原始廣告圖片之內容，未作修改即刊登在其拍賣網站上，

毫無轉化幅度；而作者之原始廣告圖片內容並非僅針對產品外觀之單純拍

攝，其光影、色調、氣氛、人物、背景家具的安排、所附文字美編等，尚

表現出其個性及獨特性，應給予相應之保護；又作者之公司網站有在販賣

相同商品，行為人重製上傳圖片，並同樣使用於販售相同商品，雖只是為

轉售二手真品，但其不勞而輕率使用著作圖片，不無侵蝕作者利用該原始

廣告圖片以行銷產品之潛在市場，尚難認為行為人係屬於合理使用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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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判決結果

◼被告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

著作財產權罪，處拘役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

壹日。緩刑貳年。

◼本案判決啟示

◼即使是型錄照片，也享有著作權保障。

◼即使是網拍正廠產品，最好也自己拍照不要亂用他人照片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2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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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案例事實

◼原告與友人於某年月日晚間7時許至某餐廳用餐，後原告將不愉快用餐經驗

撰寫於某餐廳GOOGLE商家評論中（附圖1下稱系爭評論）。詎某餐廳主廚

即被告於同日晚間9時17分許，在某餐廳粉絲專頁（下稱系爭粉絲頁）刊登

如附圖2所示之貼文（下稱系爭貼文1），並張貼原告及友人於餐廳門口之

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（下稱系爭監視器照片），被告並於貼文下留言：

「He is the gentleman Mr. xxxxx」等文字。同日晚間10時55分許，被告

再於系爭粉絲頁刊登如附圖3所示貼文（下稱系爭貼文2），並附上如附圖4

所示原告照片（下稱系爭照片）1張及如附圖5所示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6張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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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法院判斷一：人像照有著作權

◼系爭照片係原告於98年至新加坡參加會議時，請友人依其指    

示以手機拍攝之照片，非抄襲他人而來，具有原始性甚明。系爭

照片雖係對原告之人物靜態拍攝，但原告將心中浮現之想法，而

於過程中，選擇拍攝位置，並運用光線、色調、焦距，選擇拍攝

角度後加以拍攝，並非單純僅為人物之機械式再現，應可認已符

合著作權法創意程度之要求，具有創作性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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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智慧財
產及商業法院111
年度民著訴字第60
號民事判決附圖



◼法院判斷二：被告利用系爭照片不成立合理使用

◼系爭照片之著作財產權為原告所有，然系爭粉絲頁係作為宣傳該餐廳使用，

而被告於該粉絲頁駁斥系爭評論，係為維護餐廳之商譽，亦為商業推廣之

一部分，雖非直接販售系爭照片而獲利，然仍屬商業目的，況被告利用系

爭照片之質量為百分之百，其利用系爭照片未取得原告授權而重製在系爭

粉絲頁，亦即被告未支付此部分之授權費用，則被告所為對於系爭照片之

價值必然有所影響，是以綜合上開各因素予以觀察，被告對原告系爭照片

之利用情形，自不成立合理使用。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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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判決結果

◼本院審酌系爭照片為原告所有使用於臉書之大頭貼，被告未經授權擅自使

用系爭照片於義品味粉絲頁，侵害原告之著作權財產權，自非可取，參以

本件被告使用系爭照片為1張，重製次數僅1次，係作為系爭貼文使用，並

未因本件侵權行為而直接獲得財產上利益等情，認為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

償金額，以1萬元為適當。

◼本案判決啟示：不論基於何種動機或理由，使用他人照片

要構成合理使用難度非常高！

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民著訴字第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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